天津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选聘法律服务机构询价函

各法律服务机构：

天津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科技集团”）系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津融集团”）二级子公司，现我公司拟聘请法律中介机构对某债权资产包的处置相关事项进行法律咨询服务并出具相关意见和协议文件。特此邀请各法律服务机构参加本次询价邀请。
一、选聘原则

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综合衡量法律中介机构信誉及实力、指派律师的专业能力、实践经验、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收费标准，择优聘用，本次选聘为单一事项选聘。
二、报价人资格要求

1.具有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在有效期内）；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不良资产法律咨询服务能力，熟悉不良资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具有丰富的不良资产行业从业经验；

3.近三年内没有被财政部、证监会或各级监管部门因执业质量问题予以行政处罚或禁入的违法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状态；在承担法律服务工作中未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和不良记录。
三、外聘法律服务机构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该不良资产包的处置方案设计与法律论证。

2.对处置方案及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的合规性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3.全面负责项目相关协议的起草、审核与修订工作。
四、报价人应提供材料（请按以下顺序准备）

1.报价文件，至少应包括：
（1）机构介绍、指派律师的简历、主要业绩等；
（2）服务方式及报价；

2.执业许可证;

3.指派律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4.承诺书，至少应包括：
（1）所提供的报价材料真实、准确；
（2）对在服务过程中获悉的科技集团业务项目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3）配合科技集团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4）承诺在约定时间内出具法律尽职调查暨律师意见书。

上述资料均需加盖公章，2、3可以是复印件或扫描件。

五、报价文件提交时间、地点、方式

1.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17时。文件提交地点为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23号科技大厦B座101室，也可通过邮寄形式提交报价文件。
2.逾期提交的或者未提交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科技集团不予受理。

3.科技集团将自行安排时间和地点开标，并及时将选聘结果通知到参加报价的法律服务机构。

津融集团纪检监督举报电话：022-23148665
联系人：刘盛              

电  话：18622518553
天津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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